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 7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无锡先导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德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354 号)，核准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2,100 万元。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变动情况报告如下：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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